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 

基本规定》（报批稿） 

编制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2022年 12月 01日 

 

 



 2 

 

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》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.任务来源。 

本行业标准制定任务由自然资源部提出，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

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93 归口。 2021 年 10 月 25 日，本

文件已列入自然资源部《 2021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》，

标准计划号为 20211400。 

为规范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城市时空大数据获取、处理和使用标

准，构建科学规范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应用技术流程，提升国土空

间规划编制与评估等工作的精准性，在总结城市实践经验、广泛听取

意见基础上，研究制定了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

定》。 

2.编制背景。 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

干意见》要求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施监管机

制。《“十四五”国家信息化规划》要求加强国土空间的实时感知、

智慧规划和智能监管，强化综合监管、分析预测、宏观决策的智能化

应用。当前，应用基础调查、遥感影像、手机信令、审批管理等时空

大数据，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评估等工作越来越普遍，规范国土

空间规划时空大数据应用成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

基础支撑。实践中，由于数据产存分散，数据类型繁杂多样，数据收

集、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，影响了数据全面、响应迅速、智能分析、

协同合作、支撑决策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的构建。明确

统一、融合、规范的国土空间规划时空大数据应用标准，发挥海量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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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，推动建设全要素、多类型、全覆盖、实时更

新的权威国土空间数据库，夯实“可感知、能学习、善治理、自适应”

的智慧规划建设基础，已成为迫切需求。 

为规范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城市时空大数据的使用标准，构建科

学规范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和应用技术流程，制定本文件。 

3.主要起草人。 

（1）承担单位。 

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、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、自

然资源部信息中心、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、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

究院、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、中国联通智慧足迹公司、清华大学、

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起草。 

（2）主要起草人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略。 

4.主要工作过程。 

（1）预研究阶段（2020.06-2021.02） 

牵头单位主要面向城市多源数据，如浮动车轨迹数据、手机信令

数据、公交刷卡数据、物联网感知气象数据等城市时空大数据，开展

了“多源数据分类、清洗融合、数据检验、应用分析”的城市动态认

知与国土空间规划优化研究。梳理了城市多源多模态数据分类框架，

以及如何融合这些数据应用至城市及规划智慧化管理，相关研究成果

在实践中进行了验证。 

2020 年 6月，本文件申报为自然资源部标准制修订预研究项目。

2021 年 2 月，编制组经过前期基础和调研，确定了标准内容提要和

制定原则，并据此撰写完成编制标准大纲。 

（2）草案编制阶段（2020.10-2021.12） 

2020 年 10 月开始，牵头单位积极启动标准编制准备工作，邀请

科研单位、高校、大数据应用活跃的企业、移动通信运营商、地方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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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资源管理部门等有关单位专家共同组成标准编制研究工作组，开展

本文件编制工作，并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和 3 月 24 日，两次组织标

准编制专家、大数据技术应用和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专家召开了专家研

讨会和交流会，研究确定了标准编写的工作计划和整体架构。 

2021 年 4 月—8 月，编制组根据工作框架，确定标准编写内容和

成果形式。期间，组织时空大数据应用较好的城市，围绕具体数据采

集、处理、使用和应用指标计算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。初步形成

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》草案稿。 

2021 年 8 月—10 月，对草案的城市时空大数据分类、数据规范

要求和逻辑、典型应用场景等问题召开 10 余次集中研讨会议，对草

案具体内容进行讨论。 

2021 年 11 月，自然资源部庄少勤副部长召开专题会议，组织相

关司局领导专家开展标准研讨，原则同意标准框架内容。同月，组织

大数据应用较好的企业专家（百度、高德、腾讯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

通、中国电信）开展标准草案征求意见，就数据分类、数据处理技术、

数据质量规范、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。 

2021 年 12 月，根据征求意见情况，对草案的城市时空大数据分

类、数据质量要求、应用场景进行了修改完善。牵头单位组织召开了

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专家

研讨会。会议邀请陈军院士，北京大学、同济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北京

师范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院士专家，地方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领导，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、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

专家，就《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从编写规范、框架内容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。 

2022 年 1 月—2022 年 4 月，编制组进一步梳理数据分类、规范

流程和应用场景的部分内容，并对可能涉及的数据安全、个人隐私、

物权保护等相关法律情况做进一步审查，修改形成最终征求意见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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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征求意见阶段 

2022年 5月—2022年 7月，标委会组织开展标准征求意见工作。

5 月正式提交征求意见稿至标委会，6 月 1 日征求意见稿社会公开征

求意见，共收到意见 1 条，已根据意见进行更改。 

2022 年 7 月-10 月，部科技主管司局组织征求有关部门意见，共

发送“征求意见稿”的单位数 32 个，回函单位数 22 个，回函并有

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17 个。共收到意见 84 条，其中肯定意见 7 条、

需解释意见 1 条、有建议的意见 76 条。其中，对于 76 条有建议意

见，采纳数量 62 条（采纳率 81.6%）；部分采纳数量 14 条（18.4%）；

未采纳数量 0。 

（4）送审阶段 

编制组根据各单位的回函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，于 2022 年

10 月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《送审稿》，提交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

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。 

2022 年 10 月-11 月，SC4 分技委以函审形式组织专家对标准送

审稿进行了审查。审查委员会同意通过该标准送审稿的审查，并提出

修改意见或建议 43 条。 

标准编写组按照专家审查意见修改，于 2022 年 12 月修改完善形

成了标准《报批稿》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

1.编制原则。 

本文件的编制遵循以下几个原则： 

（1）统一性与继承性。 

本文件编制过程中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对已有相关标准

内容进行了总结梳理，尽量保持与已有标准的统一和协调；构建的国

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体系继承了已有文件对时空大数据的定

义，保证了标准的通用性与继承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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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先进性与科学性。 

本文件首次构建了国内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时空大数据的应用质

量控制体系，聚焦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应用需求，对时空大数据分类进

行了梳理，并结合城市和市场企业具体应用实践分析，确定时空大数

据的应用规范。标准对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应用具有较

好的引领作用，提升了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的规范化

水平，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，先进性与科学性较强。 

（3）实用性与适用性。 

本文件构建的时空大数据质量控制体系，充分结合了当前时空大

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广泛应用成果，可信度高，逻辑与指标实

用性强；文件同时阐述了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典型场景的

应用口径和方法，适用性广泛。 

2.编制总体目标。 

本文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编制： 

（1）梳理城市时空大数据分类。 

构建全面适用于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数据分类体系。梳理各类

时空大数据的属性与特征，为时空大数据索引、收集、处理和应用提

供基础。 

（2）构建大数据采集处理、融合与质量控制体系。 

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大数据治理应用与质量控制体系，规范时空大

数据获取、处理、融合和应用要求，提高规划编制、实施、监督和评

估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的科学性与可靠性。 

（3）指导国土空间规划应用场景。 

构建时空大数据应用技术流程。通过国土空间规划中典型场景和

具体指标的应用，以及各类时空大数据有机融合与相关模型方法实践，

指导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应用。 

3.标准技术内容说明及论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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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标准范围。 

本文件规定了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的定义与分类、获取

与质量控制基本要求、应用技术流程与典型场景的指标、数据服务要

求。 

本文件适用于城市层次国土空间规划时空大数据应用，其他层次

国土空间规划工作也可参考执行。 

（2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本文件将“ GB/T 12409-2009 地理格网”“ GB/T 35273-2020 个

人信息安全规范”“ GB/T 37973-2019 信息安全技术 大数据安全管

理指南”“ TD/T 1063-2021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” 等作

为规范性引用文件。 

（3）术语和定义。 

本文件列出大数据、城市时空大数据、兴趣点、兴趣面、日活跃

用户量、空间粒度、时间粒度、地理格网、映射关系等 8 个术语，

并对其进行了定义。 

（4）缩略语。 

本文件列出 DEM、GNSS、WLAN、OD 的缩略语解释。 

（5）总则。 

本文件列出构建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基本规定的

四项基本原则：“坚持以人为本”、“坚持需求导向”、“坚持共建

共享”、“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”和“坚持安全可控”，为国土空间

规划编制、审批、修改和实施监督的智慧规划建设提供支撑。 

并从“梳理城市时空大数据分类”“构建大数据质量控制体系”

“指导国土空间规划应用”等 3 个方面对城市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

规划领域的应用提出工作目标要求。 

（6）总体框架。 

规定数据资源层、数据采集处理与质量控制、典型应用场景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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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服务层四个方面的总体框架，提供从基底数据、数据准入、数据准

出、数据应用的全流程管理。 

（7）数据要求。 

该章节阐述了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使用的数据分类与内容要求，

规定了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应用的时空大数据在数据采集、数据处理

与质量控制、数据校核和数据融合相关规范要求。 

其中数据采集要求主要包括在空间范围、时间范围、空间粒度、

时间粒度、属性内容的要求。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要求主要包括对数

据清洗与处理、数据量等方面的要求。数据融合主要考虑到多源时空

大数据的表达形式、时空粒度等不同，支持建立以地理格网为单元，

通过构建地理格网与规划单元的映射关系，满足各类国土空间规划城

市时空大数据应用场景的需求。 

在本文件制定过程中，对位置服务数据应用成熟活跃的企业（包

括百度、高德、腾讯等） 和手机信令数据应用成熟的运营商企业（包

括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、中国电信等），以及时空大数据应用成熟的

城市（包括广州、深圳、武汉、重庆、长沙、青岛、哈尔滨等）进行

时空大数据采集处理、质量要求等相关方面的论据调研和案例搜集，

最终确定了本文件中的数据要求。 

同时，开展了 50 多个不同规模的特大城市、省会城市和小城市

日均活跃用户量占比开展调研分析。对于手机信令数据，通过调研发

现，如北京市、深圳市、武汉市、西宁市、湘潭市、长春市等日均用

户量占比均在 20%—30%之间，其误差率均在 5%以内；如贵阳市、

杭州市、绵阳市、渭南市等日均用户量占比均在 15%—20%之间，其

误差率均在 10%以内，日均活跃用户量占比与评估结果误差率密切相

关。对于个人位置服务数据，使用百度的个人位置服务数据的日均活

跃用户量最少可达到约 35%；高德最少约 50%，且对人口等指标计算

的准确度达 95%；腾讯可达到约 50—9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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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调研情况，本文件确定了数据要求质量。其中手机信令数据

日活跃用户量应满足占城市常住人口比例高于 10%；位置服务数据、

物联网传感数据中涉及个人位置的数据，日活跃用户量应满足占城市

常住人口比例高于 30%。 

（8）数据应用。 

该章节阐述了城市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的技术

流程、典型应用场景以及推荐使用的城市时空大数据。以城市安全底

线、人口结构、职住平衡、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、区域联系五个典型

应用场景为例进行了阐述。 

（9）业务服务。 

该章节阐述了城市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时需要

注意的问题，以及为国土空间规划提高服务决策依据的相关要求。 

（10）附录。 

该附录主要对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及对应的典型

指标进行了定义，同时对每个典型指标计算所需数据、相关推荐模型

等应用口径进行了规定，指导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具体应用。 

三、主要试验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

的经济效果 

1.技术路线确定与论证。 

本文件编制的主要思路是通过规范城市时空大数据，提升国土空

间规划应用的科学性。基于该思路，以及在对企业、城市等试验的基

础上，形成了“基本原则构建、总体框架设计、数据要求规范、时空

大数据应用”的技术路线，指导标准编制。 

基本原则构建：主要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需求，确立“坚持以人

民为中心、坚持需求导向、坚持共建共享、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”的

标准基本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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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框架设计：主要是根据技术路线，确定标准整体技术框架，

适用范围、术语定义、总体目标等内容，并设计构建“基底数据、数

据准入、数据准出、数据应用”的技术框架流程。 

数据要求规范：首先，根据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，梳理城市时空

大数据分类。本文件把握对“广义时空大数据”的继承性原则和对“狭

义时空大数据”的聚焦性原则，构建全面适用于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

的数据分类体系；并梳理各类时空大数据的属性与特征，为后续数据

要求提供基础。其次，建立对城市时空大数据的获取要求和质量要求

体系，并通过对各城市进行试验验证，制定数据准出规则，供应用场

景层直接使用和调用。 

时空大数据应用：主要结合当前国土空间规划领域的重点需求，

从城市安全底线、人口结构、职住平衡、十五分钟生活圈、城市区域

联系等方面，举例提供具体数据使用规则，直观指导城市的实际应用。 

2.主要试验。 

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，以深圳、广州、武汉、重庆、青岛、长沙

等各城市等不同规模城市为试验场地，对文件内容进行了试验，试验

结果证明文件规定的数据分类、数据要求（包括数据校核等）、典型

应用场景等在国土空间规划应用时能够更好的保证数据的科学性和

应用准度。 

基于手机信令数据、互联网地图数据、位置服务数据、物联网传

感数据，分别在不同城市开展人口、城市空间布局、职住平衡、15分

钟生活圈等的量化试验分析，其中很多试验分析涵盖全国107个国务

院审批规划城市。通过试验证明，本文件中的时空大数据分类基本能

够覆盖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和重要应用，数据要求内容及具体量化指

标能够推动指标计算结果科学性和准度的提升，典型应用场景分析能

够涵盖当前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需求。整体技术可行、技术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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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，对于推进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时空大数据的科学应用具有重要意

义，将有效提升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应用的数据规范化水平。 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、国

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（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

数据对比） 

通过检索，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发布与时空大数据在国土空间规划

领域应用的基本规定的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 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文件的制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国家标准管理

办法》，文件中涉及所有数据均符合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

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《电信和互联网用

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》等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。目前，国内外尚

无针对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时空大数据基本应用规定的相关标准。本文

件可以填补国内相关标准的空白，与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标准互

补。 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七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

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本文件是国土空间规划领域中，首次对如何使用时空大数据的基

础性标准。本文件发布后，承担单位和各参与单位将积极贯彻标准的

各项要求，及时在公众媒体、自然资源行业等做好宣传工作。通过宣

传、培训，使各类相关人员了解本文件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实施方法，

提高使用时空大数据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应用的规范化水平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87214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114240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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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